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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憲法解釋違憲定期失效的效力之研析 
─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一號解釋為探討重心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72 期，頁 85-96 

作者 徐璧湖優遇大法官 

關鍵詞 規範審查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法安定性、原因案件、個案救濟效力

摘要 

大法官解釋例外具有個案溯及效力，賦予原因案件聲請人個案救濟之理

由，係肯定其努力而精準的投入，為社會創造排除違憲瑕疵的重大利益

而予以獎勵，不因解釋宣告違憲之法令立即失效或定期失效而有不同。

惟釋字第 741 號解釋釋示，釋字第 725 號解釋公布前其他宣告違憲法令

定期失效解釋之各原因案件均得循求個案救濟，係就釋字第 725 號解釋

之文義作無限制之擴張，偏離違憲定期失效制度之法安定性原則。 

本案爭點 
釋字第 741 號解釋釋示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解釋之各

原因案件得就其原因案件循求個案救濟，是否妥適？ 

重點整理 

解評 

一、違憲定期失效解釋之成因及效力 

(一)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除

解釋文內另定違憲之法令應溯及生效或宣告定

其失效之明文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力，此

屬大法官解釋之一般拘束力。惟其效力因憲法及

法律均無明文規定，係由大法官解釋創設形成，

定期失效解釋之效力頗生爭議。 

(二)有時宣告法令違憲即時失效有負面影響，諸如：

基於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相關機關修改為合憲

的法令應經法定程序，須有相當期間；執行機關

及受規範人須有相當期間籌備調整，避免造成法

規真空狀態；或導致公共利益所受不利益較仍適

用該法令所生不利益更為嚴重等。解釋宣告違憲

法令定期失效者，乃盱衡法安定性與妥適性所為

之判斷，為解釋一般拘束力之例外情形。 

(三)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下稱大審法）草案第

55 條第 3 項：「判決宣告法律位階法規範定期失

效者，除主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級

法院審理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但法院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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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益之均衡維護，裁定停止

審理程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行審

理。」對人民權益之保障較為周延。 

二、違憲定期失效解釋的原因案件之救濟 

(一)違憲解釋的原因案件之救濟緣由 

1.釋字第 177 號解釋文：「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

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

理由書：「人民聲請解釋，經解釋之結果，於聲

請人有利益者，為符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許可人民聲請解釋之規

定，該解釋效力應及於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

件，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 

2.釋字第 185 號解釋文：「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

法律或命令，或其適用法律、命令所表示之見

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不

符，其受不利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

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此乃大法官解釋例

外具有個案溯及效力，使原因案件得以獲得個

案救濟。 

3.釋字第 725 號解釋理由書：「本院釋字第一七七

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就本院宣告法令違憲且

立即失效者，已使聲請人得以請求再審或檢察

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等法定程序，對其原因案件

循求個案救濟，以保障聲請人之權益，並肯定

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 

4.因此，賦予原因案件聲請人救濟之理由，係肯

定其努力而精準的投入，為社會創造排除違憲

瑕疵的重大利益而予以獎勵。另有主張違憲解

釋的原因案件之救濟，係基於保障人民之訴訟

權，惟此例外具有個案溯及之效力，顯無法立

基於人民之訴訟權應受平等保障之立法原則，

而非屬的論。 

(二)違憲定期失效解釋的原因案件救濟之演進 

1.釋字第 218 號解釋，首度宣告違憲之法令定期

失效後，因經解釋宣告違憲之法令於期限屆至

前仍持續有效，司法實務上此類聲請人對原因

案件不得請求救濟。如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判字

第 615 號判例：「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解釋…僅

係重申司法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之意旨，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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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未另定違憲法令失效日者，對於聲請人

據以聲請之案件方有溯及之效力。如經解釋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違憲，且該法規於一

定期限內尚屬有效者，自無從對於聲請人據以

聲請之案件發生溯及之效力。」致原因案件救

濟無門之困境。 

2.大審法草案第 64 條規定，經憲法法庭判決宣告

法令定期失效者，原因案件之聲請人得依法定

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提起

非常上訴。且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判決送

達聲請人之日止，不計入法律規定再審之最長

期間。此增修之規定，對聲請人權益保障較為

周延，然迄未能完成修法。 

3.釋字第 725 號解釋解決違憲定期失效解釋的原

因案件救濟無門之困境：「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

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令定期失

效者，聲請人就原因案件應得據以請求再審或

其他救濟（例如：少年事件處理法第六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規定聲請少年法院重新審

理），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不

得以法令定期失效而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理

由駁回。為使原因案件獲得實質救濟，如本院

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

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令公布、發布生效後

依新法令裁判。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

五號解釋應予補充。」並諭知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判字第 615 號判例與本解釋意旨不符部分，

應不再援用。續釋示：「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

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

為牴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並不排除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令經本院解

釋為牴觸憲法而宣告定期失效之情形，與本院

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及本解釋所示，

聲請人得依有利於其之解釋就原因案件請求依

法救濟之旨意，並無不符，亦不生牴觸憲法之

問題。」 

(三)釋字第 725 號、741 號解釋原因案件之歷程 

1.釋字第 658 號及第 709 號解釋之聲請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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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等 3 人）就原因案件聲請再審，經最高行政

法院以該規定於定期失效前仍屬有效，而無從

對原因案件發生溯及失效而裁定駁回。聲請人

就該裁定聲請違憲解釋，並對釋字第 658 號及

第 709 號違憲定期失效之效力，聲請補充解

釋。釋字第 670 號解釋之聲請人亦因重審聲請

經駁回，聲請補充解釋。大法官合併審理，作

成釋字第 725 號解釋。 

2.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聲請人（彭○三等 4 人、

陳○蘭等 3 人）據王○樹聲請作成之釋字第 725

號解釋，分別對原因案件提起再審之訴，經最

高法院裁定以再審原告並非釋字第 725 號解釋

之聲請人，原確定判決亦非該號解釋之原因案

件之判決，且已逾提起再審之法定不變期間而

裁定駁回。前述 7 人乃對該裁定適用之釋字第

709 號、第 725 號解釋聲請補充解釋，經大法

官作成釋字第 741 號解釋。 

(四)釋字第 741 號解釋之商榷 

1.釋字第 741 號解釋就釋字第 725 號解釋補充釋

示：「本院解釋憲法宣告法令違憲並應失效者，

使聲請人得依據該解釋請求再審或由檢察總長

提起非常上訴等法定程序，以對其原因案件循

求個案救濟，係在保障聲請人之權益，並肯定

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系爭解釋理由書參照），

原不因本院宣告違憲之法令立即失效或定期失

效，而有不同。系爭解釋本於此旨，宣示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令定期失效者，聲請人即

得據以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請求再審等救

濟。該解釋雖未就『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

案件』等語，明定其適用範圍，然由系爭解釋

文所稱『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令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

等語可知：凡本院曾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法令於一定期限後失效之解釋原因案件，均

應予再審等個案救濟之機會。且系爭解釋係針

對本院為法令定期失效宣告之解釋，應係制度

性之通案規範，其適用範圍自應包括凡本院曾

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之解釋（含本院釋字第

七二五號前之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之解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理 解評 

釋），各該解釋之聲請人均得就其原因案件循求

個案救濟，以保障釋憲聲請人之權益，而非僅

限於系爭解釋之聲請人始得就其據以聲請該號

解釋之原因案件請求救濟，俾使系爭解釋以外

其他聲請本院解釋之聲請人，於本院宣告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令違憲並定期失效後，皆

能獲得應有之救濟，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並肯定其維護憲法之貢獻。本院釋

字第七二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2.釋字第 741 號解釋釋示，釋字第 725 號解釋公

布前，除該號解釋之原因案件及釋字第 670

號、709 號解釋之其他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

解釋之各原因案件，其聲請人亦得就其原因案

件循求個案救濟，係就釋字第 725 號解釋之文

義作無限制之擴張，偏離違憲定期失效制度之

法安定性原則。 

3.自 1987 年 8 月 14 日公布釋字第 218 號解釋至

2014 年 10 月 23 日釋字第 725 號解釋公布止，

大法官共作成 69 則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之

解釋，其中 52 則解釋原因案件之個案救濟效力

乃釋字第 741 號解釋所創設，嚴重影響原因案

件確定終局裁判之安定性、現行規範之效力，

以制度性之通案規範一詞含糊帶過，殊嫌率斷。

三、結語 

大法官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之解釋，宜謹慎周延

審酌，並詳細說明該違憲法令何以於所定期間有繼

續是用必要之論證，形塑決定期間長短之準據，以

加強解釋之可預測性及公信力。又宣告法令違憲之

解釋賦予其原因案件溯及的個案救濟效力，乃係獎

勵其聲請人對於排除法令違憲瑕疵之貢獻，不因解

釋宣告違憲之法令立即失效或定期失效而有不同，

其聲請人就其據以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依法請

求救濟，惟目前大法官有關違憲定期失效之解釋仍

滋爭議，實宜建構妥適完善的違憲法令定期失效解

釋之制度，以維護憲政秩序之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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